
   
 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推廣教育開班計畫流程表 

104 學年度起實施 
 

104.11.12   推廣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 
    104.11.20   系  務  會  議  通  過 

 

 

 

 
 

 

視實際需求，擬定本系本年度推廣教育開班名稱與資料準備 

送交開班計畫書及預算表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之審查小組審查 

經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之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，簽奉校長核定後辦理 

報名人數低於 20 人或衡量該班盈收之情況，決定是否開班 

開始招生宣傳及聯絡成大企協幹部發佈開課招生宣傳簡章 

1.本年度推廣教育開班名稱與資料送交召集人 

2.召集人召開推廣委員會：討論及研擬開班計畫(含學員報名資格、
暫訂教師授課名稱與內容、課程時數、學費及經費預算編列) 

3.訂定開班名稱及計畫(送校審查之前)  

召集人召開推廣委員會： 

1.調查本系專任教師授課意願及授課名稱(本系專任教師優先聘任) 

2.討論校外師資之聘任(提供外聘師資背景資料供審查，決定是否聘任) 

3.聯絡及安排授課講師課程內容、上課日期時間及地點 


